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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72               股票简称：众兴菌业            公告编号：2017-025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债务重组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乡星河与广东星河拟就相关债务签订债务重组协议，截至 2017

年 03 月 09 日，新乡星河应付广东星河的债务金额为人民币 73,198,135.09 元，经双方协商，

广东星河拟豁免上述债务金额人民币 4,500,000.00 元，剩余债务人民币 68,698,135.09 元在

双方各自履行完毕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后，新乡星河将结清上述债务。 

2.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

大会审议。 

 

一、债务重组的概述 

1、2015年10月09日，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新乡市星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支付现金2,626.39万元取得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星河”）持有的新乡市星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乡星河”）100%股权，新乡星河对广东星河的欠款由收购后的新乡

星河承担。《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34）、《关

于收购新乡市星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6）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2015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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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收购新乡市星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支付现金

2,626.39万元取得广东星河持有的新乡星河100%股权。2015年10月29日，新乡星

河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公司持有其100%股权，新乡星河成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50）、《关

于股权收购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6）详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3、2017 年 03 月 09 日，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

新乡星河与广东星河就相关债务签订债务重组协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新乡星河

与广东星河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故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4 年修订）》、《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债务重组对方基本情况 

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于 2010 年 12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的股份公司，证券代码 300143，实际控制人为叶运寿先生，其基本情况

如下： 

名称：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昌英 

住所：东莞市塘厦镇蛟坪大道 83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捌仟捌佰叁拾捌万柒仟壹佰壹拾捌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708014002M   

经营范围：智能温室食用菌等农副产品技术研发、种植，销售本公司自产产

品；医疗器械的研发和经营；医疗行业投资；对外投资；股权投资；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为成员企业及关联企业提供经营决策和企业管理咨询、财务管理咨询、

资本经营管理和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根据广东星河公开披露的 2016 年三季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元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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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 09 月 30 日/2016 年 1-9 月 

总资产 2,586,336,49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34,325,982.63 

营业收入 122,913,96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99,215.47 

根据广东星河公开披露的 2016 年三季报告，截至 2016 年 09 月 30 日持股

5%以上的股东如下表： 

股东姓名/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叶运寿  境内自然人  30.80% 

马林  境内自然人  10.06% 

刘岳均  境内自然人  8.25% 

深圳前海国华腾达医疗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56% 

刘天尧  境内自然人  5.93% 

债务重组对方广东星河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债务重组方案 

截至 2017 月 03 月 0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乡星河未偿还广东星河债务金

额为人民币 73,198,135.09 元，鉴于《关于收购新乡市星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

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中规定广东星河应向公司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新乡星河的土地、

房屋等相关资产取得涉及的所有材料，并有义务协助公司办理相关后续手续。但

截至 2017 年 03 月 09 日，新乡星河尚未具备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和

房屋产权证明的条件且未投入生产。基于前述原因，为落实双方往来款项的债务

偿付问题，经双方充分协商，一致同意广东星河豁免上述债务金额人民币

4,500,000.00 元，新乡星河剩余债务偿付金额为人民币 68,698,135.09 元，在双方

各自履行完毕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后，新乡星河将结清上述债务。 

    四、债务重组协议的重要内容 

甲方：广东星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新乡市星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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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 年 03 月 09 日，乙方应付甲方的债务剩余金额人民币柒仟叁佰壹拾

玖万捌仟壹佰叁拾伍元零玖分（¥73,198,135.09 元）。经双方沟通协商，一致同

意甲方豁免上述债务金额人民币肆佰伍拾万元（¥4,500,000.00 元），剩余债务金

额为人民币陆仟捌佰陆拾玖万捌仟壹佰叁拾伍元零玖分（¥68,698,135.09 元），

在甲乙双方各自履行完毕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后，乙方于 2017 年 03 月 09 日前

支付人民币叁仟万元（¥30,000,000.00 元）,剩余叁仟捌佰陆拾玖万捌仟壹佰叁拾

伍元零玖分（¥38,698,135.09 元）于 2017 年 03 月 20 日前清偿，结清上述债务。 

2、为加快乙方的建设投产进度，原《关于收购新乡市星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中应当由广东星河负责办理的剩余事项，全部转由乙方

自行办理。甲方提供必要的协助。 

五、债务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乡星河与广东星河签订债务重组协议并在双方各自履行

完毕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后，于 2017 年 03 月 20 日前结清上述债务。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的相关规定，以现金清偿债务的，债务人应当将

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实际支付现金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本次债务重组

将增加公司 2017 年度的营业外收入，对公司全年业绩增长有积极的作用。具体

数据以经会计师审计的 2017 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相关债务重组《协议》 

2、天众菌司总经办[2017]—3—001 总经理办公专题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03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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